
 
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 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

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2年 12月 12日召开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已事前获知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，经认真审阅后，我们

发表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关于调整四季度稀土精矿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此次与北方稀土协商调整稀土精矿关联交易符合双方约定的

定价机制，符合国家下达的 2022年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，符合公司

整体利益，同时有效保护了公司股东的权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，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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